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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1-25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自2021年1月1日起至披露日，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8,331.02万元。具体如

下：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收到南京市财政局老旧燃气

管改造工程补贴3,723.80万元；安庆中北巴士有限公司收到安庆市财政局购车及

运营补贴1,396.16万元，计入递延收益科目。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安庆中北巴士有限公司收到安庆市财政局油料及运

营补贴3,137.00万元，计入其他收益科目；公司收到个税返还6.94万元，计入其

他收益科目；公司收到车辆报废补贴、稳岗补贴等67.12万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科目。 

上述政府补助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均为现金形式的补助。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述补助资金已经全部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除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收到老旧燃气管改造工

程补贴款3,723.80万元和安庆中北巴士有限公司收到财政拨补贴款1,396.16万

元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其他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确认为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

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的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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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期间

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公司

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上述累计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资金总计8,331.02万元，其中计入“递延收益”

的政府补助共5,119.96万元，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共3,143.94万元，计

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共67.12万元。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安庆中北巴士收到的政府补助，将用于弥补安庆中北巴士的公交日常营运成

本。上述累计收到的各项政府补助对公司2021年度利润产生正面影响，3,211.06

万元计入公司2021年当期损益。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师

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